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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各界妇女纪念

“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102周年

暨市妇联四届四次执委（扩大）会议隆重召开

为隆重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102周年，3月6日上午，市妇联在市政大楼会务中心第一会议室，召开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102周年暨市妇联四届四次执委（扩大）会议。贯彻落实市第八次党代会精神和市“两会”精神，表彰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总结回顾2011年度妇女工作，安排部署2012年工作任务。

会议对受到表彰全国五好文明家庭；省、市“三八”红旗集体；省、市“三八”红旗手；山东省巾帼文明岗及巾帼建功标兵等先进集体和个人颁奖。博兴县妇联主席巩萍、滨州娇点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晓蓬、滨城区市西街道办事处党委副书记、主任薛爱民先后做典型发言。市妇联主席郑玉梅向大会做工作报告。市委副书记王浩出席会议并讲话。
王浩讲话要求：各级妇联组织要团结带领广大妇女积极参与经济社会发展。紧紧围绕中心，主动服务大局，引导广大妇女踊跃投身推进科学发展、加快追赶超越的主战场；要团结带领广大妇女努力促进社会和谐。牢牢把握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应对社会风险、保持社会稳定这七项基本任务，创新载体，搭建平台，最大限度地为建设“平安滨州”、“和谐滨州”贡献力量；要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妇联自身建设。真诚倾听妇女群众的呼声，真实反映妇女群众的愿望，真情关心妇女群众的疾苦，真正把妇联组织建设成为组织健全、工作活跃，富有吸引力和凝聚力的“坚强阵地”和广大妇女的“温暖之家”。
郑主席在报告中就2012年的工作做了重点安排部署。着力在五个方面实现新突破：一是围绕中心，找准定位，在服务滨州经济社会科学发展中力求新突破；二是积极探索，勇于实践，在参与社会管理创新中力求新突破；三是履职尽责，加强协调，在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中力求新突破；四是立足家庭，发挥优势，在助推文化建设中力求新突破；五是夯实基础，筑牢阵地，在加强妇联组织自身建设中力求新突破。
　　市委常委、副市长祁维华，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葛伟，市委常委、市总工会主席魏克田，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周桂萍，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郭建新，市政协副主席吴国瑞，滨州军分区副政委李增建，滨州学院党委委员、纪委书记杨淑云出席会议。各县区分管领导、县乡妇联主席，市直各部门、单位、高等院校副县级以上女领导干部及妇委会主任，市妇联四届执委、市女企业家协会会长及副会长、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300余人参加了会议。
市委常委、市总工会主席魏克田主持会议。
（市妇联研究室）
全民健身舞动优美旋律 飒爽英姿尽展巾帼风采
  ----我市 “体彩杯”庆“三八”巾帼健身舞大赛成功举办
为庆祝“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102周年，倡导广大妇女积极参与全民健身运动，充分展示滨州妇女风采，营造积极向上，和谐欢乐的社会氛围。3月6日—7日，市妇联、市体育局在奥林匹克体育馆联合举行了“体彩杯”庆“三八”巾帼健身舞大赛。

来自市直机关、企事业单位40多个妇委会参与，包括健身舞俱乐部和辅导站（点）组成的23支参赛队共计600余名健身舞爱好者参加了预赛，有13支代表队进入决赛。
大赛现场，各参赛队身着整齐的节日盛装，个个精神抖擞，信心百倍。少年儿童踏着欢快的节奏，天真烂漫；青年妇女踏着铿锵有力的节奏，充满朝气活力；老年妇女踏着优美的旋律翩翩起舞，尽展晚霞夕阳红。来自市实验幼儿园的老师们、滨州学院体育艺术专业的同学们以及滨州市老干部艺术团中海合唱团的老干部们也带来精彩的节目为大赛助兴。整场大赛洋溢着欢快、祥和的节日气氛，展现了新时期滨州妇女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
经过大赛评委会的认真评判，滨州市委组织部联合代表队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代表队获得了一等奖，滨州市委组织部联合队、滨州技术学院、滨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获得了优秀组织奖。

市委常委、市总工会主席魏克田，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郭建新，市政协副主席吴国瑞，市委副秘书长焦守俊及市妇联、市体育局主要负责人参加大赛并为获奖单位颁奖。

（市妇联组宣部）

市委市直机关工委、市妇联

组织“市直机关女干部看滨州发展”活动
为庆祝“三八”国际妇女节，3月8日，市委市直机关工委、市妇联组织“市直机关女干部看滨州发展”活动。参加活动的市直机关妇女代表们兴致勃勃地参观了渤海城邦住宅小区、杜受田故居和愉悦家纺有限公司。通过参观，妇女党员干部亲身体验了我市近年来发生的巨大变化，进一步开拓了机关女性的视野，激发立足岗位，奋发有为，干事创业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妇女代表们说“这个‘三八’节过得很愉快,也很有意义”，并纷纷表示，在今后的工作中，要充分发挥妇女优势，动员社会各界力量，积极投身“黄蓝”两区开发建设，为建设生态、美丽、幸福的新滨州贡献力量。
（市妇联办公室）
报：市委、市政府有关领导，市委、市政府办公室

省妇联各主席，省妇联各部室

送：市妇联各主席、党组成员
发： 各县区妇联  市妇联机关各部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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